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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洪銘鴻 Rick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自105年起房地合一稅1.0新制實施後過了5年，財政部為

防杜藉由不同型態炒作不動產規避稅負，且為補足房地

合一稅1.0的避稅漏洞，擴大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並於

110年7月起實施房地合一稅2.0，而這使不動產稅制越趨

複雜，大多數讀者可能對於房地合一稅制的規定還一知

半解，而本期月刊中K辦針對部分規定舉例說明，使讀者

能更加了解相關規定。

110年7月以後有賣預售屋者須課房地合一稅

111年6月30日前補報免罰

自房地合一稅2.0施行後，除了將適用高稅率的持有期間

拉長以外，還把預售屋(俗稱紅單交易)一同納入房地合一

稅的範圍。因此，如果讀者於105年以後買進預售屋，而

分別於110年7月1日前、後有出售預售屋者，須注意買賣

預售屋會因為取得時間及買賣時間不同而受到影響，將

適用不同的所得稅申報規定，如於111年6月30日以前自

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處罰。

房地合一新制之下

不動產是否繼承要小心稅負成本比你想像的還要大

由於房地合一新制是以不動產持有期間長短適用所得稅

率，因此可能會出現繼承人在繼承不動產之後，於短期

內再出售該繼承取得的不動產時，由於取得成本是以不

動產繼承時的土地公告現值或房屋評定現值計算取得成

本，加上因持有期間較短，需適用較高稅率，導致需繳

納高額房地合一稅，K辦於文章中舉例說明，提醒讀者應

提前思考相關的因應對策做好資產配置。

房地合一下出售之成本認列方式

自105年1月1日起，個人出售受贈取得之房屋、土地，

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制度，但要提醒讀者，申報此類型

之房地合一稅，若該贈與人非配偶，則計算房地成本

時，不能以贈與人原始購入的房屋及土地價額作為取得

成本，在辦理房地合一等相關稅務申報時，讀者應

審慎考量並留意自身條件，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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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妃 Fanny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個

人及家族傳承稅務規劃。

110年7月以後有賣預售屋者
須課房地合一稅 111年6月30日
前補報免罰

房地合一稅2.0自去 (110) 年7月1日開始施行，除了將適

用高稅率的持有期間拉長以外，還把預售屋(俗稱紅單交

易)也納入房地合一稅的範圍。因此民眾如果有在105年

以後買進預售屋，而分別在去(110)年7月1日前、後有出

售預售屋者，須注意買賣預售屋會因為取得時間及買賣

時間不同而受到影響，將適用不同的所得稅申報規定。

如果民眾在去(110)年6月30日之前有出售預售屋，屬財

產交易所得，要在今(111)年5月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合

併申報；但如果是在去年7月1日以後出售預售屋，則須

於買賣交易日後30天內申報。為提醒預售屋出賣人因不

知新規定實施導致漏未申報的情況發生，財政部於5月26

日發布解釋令(台財稅字第11104501470號令)提醒，個

人及營利事業於110年7月1日以後至該解釋令發布日前

有轉售紅單的，如於111年6月30日以前自動補報及補繳

稅款並加計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處罰。

此外，去(110)年平均地權條例發布施行第47-3條，已禁

止紅單（購屋預約單）轉售給第3人，若有違反規定，將

按違規戶數裁處罰鍰。財政部在此解釋令亦一併指明若

個人及營利事業因違反上述規定轉售紅單，經相關主管

機關科處之罰鍰，於計算上述紅單交易的所得時，不得

自課稅所得額中減除相關罰鍰。

K辦提醒讀者，財政部自99年起就已經將預售屋買賣資料

納入課稅資料的蒐集範圍，只要透過電腦資料庫自動查

對預售屋買受人及交屋後登記所有權人是否為同一人就

可以勾稽是否有買賣預售屋，所得人千萬不要心存僥

倖，以為預售屋買賣不須經過地政事務所登記，國稅局

就掌握不到所得資料。因資料庫蒐集時程會導致稅局有

落後查核的現象，若去年7月1日至5月26日間有出售預

售屋者，切記務必把握於今年6月30日前自動補報免罰。

納稅義務人轉售預售屋紅單交易所得課稅規定

財政部1110526台財稅字第11104501470號令

一、個人及營利事業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前，

支付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取得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之3第5項所定之書面契據（即購屋預約單，俗

稱紅單），係基於預售屋買賣關係而成立之契約行

為。自110年7月1日起轉售紅單予第三人，屬所得

稅法第4條之4第2項規定之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交

易，應依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規定課徵

所得稅。

二、個人及營利事業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

3第6項規定轉售紅單，經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81條

之2第6項第2款規定或其他相關法律科處之罰鍰，

於計算交易所得時，不得自該課稅所得額減除。

三、個人及營利事業於110年7月1日以後至本令發

布日前轉售紅單，並於111年6月30日以前依稅捐稽

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

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第108條之2第2項、第3項、第

11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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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 110年1月1日~110年6月30日以前 110年7月1日~111年5月26日以前(註1)

申報日 111年6月30日以前 111年6月30日以前 111年7月1日以後

課稅規定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

財產交易所得

(計入交易日所屬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申報)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2項

房地合一交易所得

課稅所得額 2,000萬 − 1,000萬 = 1,000萬

稅率 5%～40% (累進稅率) 15%～45% (依持有期間遞減)

應納稅額 400萬 (假設適用最高稅率)

450萬 450萬

(假設均適用最高稅率)

罰鍰(註2註3) 2倍以下 0 450萬 × 3倍以下

【案例說明】假設110年度出售預售屋權利(紅單)交易價格2,000萬元、預售屋取得成本及費用1,000萬元，預售屋持有

期間未滿2年。

註1 ：財政部111年5月26日台財稅自第11104501470號令

註2：所得稅法第108條之2第3項：個人若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按補徵稅額處3倍以下之
罰鍰。

註3：所得稅法第110條第2項：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
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3倍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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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新制之下 不動產是否
繼承要小心稅負成本比你想像
的還要大

陳信賢 Sam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個

人及家族財富代際移轉規劃並熟稔

稽徵查核實務。

June 2022

105年房地合一稅新制上路後，由於新制是以不動產持有

期間長短適用所得稅率，因此可能會出現繼承人在繼承

不動產之後，於短期內繼承人再出售該繼承取得的不動

產時，由於取得成本是以不動產繼承時的土地公告現值

或房屋評定現值計算取得成本，加上因持有期間較短，

需適用較高稅率如35%，導致需繳納高額房地合一稅。

實務上曾發生一年輕男性因主動脈剝離逝世，並留下了

一間價值約4,000萬元的房子，因該男未婚，因此該不動

產就由其父母繼承。但不動產仍有2,000萬元房貸，如果

繼承人因無法承擔貸款而欲變賣，在繼承登記後2年內就

出售該不動產，若當初不動產是在105年以後才購買，則

出售不動產將適用房地合一新制，所適用的稅率將高達

35%。此外因父母是繼承取得此不動產，所以取得成本

將以繼承時的公告現值做計算。在本例中，若繼承時的

公告現值假設為1,000萬元，若出售的價值假設為4,500

萬元，則在計算房地合一稅時，是以(4,500萬元−1,000

萬元)×35%，需繳納的房地合一稅將高達1,225萬元。若

將出售不動產的價款扣除上述房地合一稅，再扣除當初

購買不動產所付出的自備款(若假設為2,000萬元)及銀行

貸款後，繼承人可能會發現出售該筆不動產反而是賠

錢。

上述此種非自願性出售不動產的例子，對於納稅義務人

來說可謂是極不公平。所幸對於此種情形有兩個解方。

其一是財政部在年110年6月11日公告 (台財稅字第

11004575360號)，對於此種「因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

房屋、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因

無足夠資力償還該未償債務之本金及利息，致出售該房

屋、 土地者」，出售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的不動產，得

適用20%稅率課稅。

其二，因被繼承人繼承所取得的不動產，其公告現值或

評定現值僅有1,000萬元，而貸款卻有2,000萬元，所繼

承取得的價值，以不動產公告現值或評定現值來看遠低

於房貸金額，才導致在計算上述房地合一稅後，如扣除

相關成本及貸款後，會變成買不動產賠錢的情況。而財

政部109年7月所發佈的解釋令(台財稅字第10904601200

號)，是上述案例的另一解方。個人繼承不動產時，併同

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不動產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

款，若該貸款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

部分，將來計算該不動產交易所得時，貸款餘額超過繼

承時不動產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且確由該個

人實際負擔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中減

除，也就是由繼承人負擔的貸款，就超過的不動產的公

告現值及評定現值部分，可以作為成本費用，自交易所

得中減除，以避免賣不動產還賠錢的情況發生。

不過，上述的財政部解釋令並非可適用在所有繼承取得

不動產的案例中。若被繼承人的不動產在繼承時若已經

清償貸款，繼承人繼承房子後又馬上賣，則將面臨35％

或45％的房地合一稅。

目前的房地合一稅制是以105年做為新舊制的分水嶺，如

果父母親的不動產登記是在105年以前取得，繼承發生

後，繼承人再出售不動產，若該不動產於繼承前、後均

自住用，可以在新舊制中擇優申報。若選擇舊制，因土

地出售不課徵所得稅，僅有房屋需計算所得稅，若房屋

價值佔整個不動產的比例不高，則發生高額稅負的機率

不高，可免除房地合一稅的困擾。但如果父母是在105年

以後取得，則繼承發生後，繼承人出售不動產，就必須

受到新制房地合一稅的規範，課徵房地合一稅。從上述

案例說明，讀者應該可以發現，房地合一新制之下，未

來若考慮由小孩繼承不動產，若小孩繼承取得後，非以

自住為前提，則小孩繼承取得後若在短期內出售不動

產，將面臨高額的房地合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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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11年5月11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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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5年1月1日起，個人出售受贈取得之房屋、土

地，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制度，但要提醒讀者，申

報此類型之房地合一稅，若該贈與人非配偶，則計

算房地成本時，不能以贈與人原始購入的房屋及土

地價額作為取得成本，而應該是要以受贈當時的房

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調整後的價值來申報房地成本。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

老王於108年10月6日以1,200萬元購買一戶房地，

於110年5月5日將該房地贈與其子小王，受贈當時

之公告土地現值720萬元，房屋評定現值80萬元，

並已繳納契稅4.8萬及土地增值稅87.2萬元；小王

於110年10月1日以1,100萬元出售，則小王於申報

房地合一稅時，其成本應如何認定？

由上述例子得知，小王出售的房地來源來自於父親

老王的贈與，因此，於出售時申報房地成本時，不

能直接以老王當時購入房地之成本 1,200萬元計

入，核算房地合一稅如下：

曾蕙敏 Lily

經理

專長為公司稅務諮詢及查核實務。

K辦提醒讀者，在辦理房地合一等相關稅務申報

時，應詳加確認房地之取得來源、持有期間、契約

書及其他有關文件，審慎考量並留意自身條件，必

要時可洽專業人士諮詢，以保障自身權益。

June 2022

金額 說明

出售價款 11,000,000

減：房地成本 9,000,000
(公告土地現值720萬元 +房屋評定現值80萬元) ×消費者物價指數101% +受贈時所繳

納之契稅4.8萬元及土地增值稅87.2萬元。

減：移轉費用 300,000 未提示移轉費用的證明文件，成交價額1,100萬元 × 3% = 33萬元，以30萬元為限。

房地交易所得 1,700,000

稅率 45% 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之稅率45%

應納稅額 7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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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6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6月1日 6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6月1日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6月1日 6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5月1日 6月30日
適用「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措施」對象，依規定

回復確認或繳稅
所得稅

5月1日 6月30日

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9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原為111

年5月1日至5月31日，111年4月28日台財稅字第11104579690

號公告展延至6月30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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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 月）之進項

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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